石家庄学院

科研办公用房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科研办公用房管理，优化房产资源配置，充分、合理、高效地利用和维护科研办公用房，更好地服务科研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科研办公用房是指我校北校区原行政楼房间。
第三条 房屋申请及使用 
1.科研处负责科研办公用房的审批，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分配、监督使用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。
2.主持国家级、省级重大、重点纵向科研项目，或者年度累计到校经费100万元以上横向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可申请科研办公用房。

3.申请者需填写《石家庄学院科研办公用房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单位审核汇总，报科研处核准。

4.科研办公用房使用期限一般根据项目研究时限为1-3年，到期后学校收回房屋。对于项目执行良好的，可在继续申请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第四条 科研办公用房为科研专用房屋，学校对用房情况进行动态管理，不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。

第五条 使用人必须保证科研办公用房安全。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个人不得变更科研办公用房建筑结构。对于危险品的使用和保管，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执行，杜绝安全隐患。
第六条 使用人不得私自变更房屋使用性质，不得从事与项目无关的活动，不得将房屋出租或变相出租、转租和作为资产进行投资、入股、抵押，不得利用科研办公用房从事任何生产和经营活动，不得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。否则，没收违规所得，收回房屋，并追究使用人相应的责任。

第七条 科研办公用房使用期届满15日内，使用人应及时搬出，将钥匙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处，并办理退房手续。

第八条 教职工在办理离职、调动、离退休时，应主动退回房屋，办理移交手续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石家庄学院科研办公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14年3月31日）同时废止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
石家庄学院科研办公用房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　
	所在单位
	　

	科研项目名称
	　
	项目编号
	　

	课题级别
	
	项目总经费
	

	课题来源
	
	申请房间面积
	

	项目开始时间
	　
	项目结束时间
	　　

	申请使用时限
	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～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理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	所在学院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部门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
	科研处意见：

	      负责人签字（部门公章）：

	
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国资处意见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部门公章）：

	
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主管校长意见：

	         签字：

	
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